关于省社会主义学院、江苏警官学院2025年度
有关招录职位专业能力测试（课程试讲）
及总成绩计算办法的说明

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学科研岗职位（职位代码01、02），江苏警官学院教学科研岗职位（职位代码01、02、03、04、05、06、07、08、0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）在面试阶段需进行专业能力测试（课程试讲）。专业能力测试总分为100分，专业能力测试合格线为60分。总成绩采用百分制计算，具体计算方法为：笔试成绩占30%、面试成绩占30%、专业能力测试成绩占40%。

特此说明。
江苏省公务员局
2024年11月 
